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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行业

类别

光伏

发电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华能罗甸新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2020年 12月 4日，贵州省水利厅下发了《关于罗甸县八

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水保函

〔2020〕151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0年 10月~2021年 6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众汇山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2021年 9月 30日，我单位组织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各参会单位人员有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贵州众汇山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京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

及水土保持专家在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升压站会议室召

开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会议特别

邀请水土保持专家两人作技术指导，在此特别感谢！

介绍验收会议工作情况：

（一）项目概况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云干乡境

内，场址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45′35.10″～106°48′5.76″，

北纬 25°29′49.35″～25°30′49.47″。本工程距罗甸县城直线

距离约 10km、距都匀市城区约 110km，距贵阳市城区约 123km。

G69银白高速连接贵阳市和罗甸县；S62余安高速连接都匀市和罗

甸县，项目区进场从县道 X958接入，对外交通较为方便。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由华能罗甸新能源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建设规模：装机容量为 90MWp；建设目的

与性质为开发太阳能资源，新建。建设内容：本项目规划装机容量

90mWp，规划 27个标称容量 3400kw的发电分系统，选用峰值功

率为 450W的单晶硅电池组件和额定功率 196kW的组串式逆变器。

每个方阵配置 273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每台逆变



器接入 21个组串，接入功率为 261.66kw，单个发电分系统配置 14

台逆变器。全站 90mW装机通过 3回 35kV集电线路输送至距项目

区 17km外的八总 110kV升压站后经 2回 110kV架空线路送出接入

110kV通州变，线路长度约 1×32.5km，导线截面选用 1×185mm2。

项目由西南片区、东北片区、架空线路区、施工场地区和表土

堆放场区等五部分组成。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104.71hm2（永久占地

面积为 103.93hm2，临时占地面积为 0.78hm2）；项目实际建设总工

期 13个月（于 2020年 10月动工建设，至 2021年 6月底主体工程

建设完工并进入试运行期），至 2021年 9月底项目全部建设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本项目于 2020年 12月 4日获得贵州省水利厅下发的批复《关

于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水保函

〔2020〕151号），主要内容有：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组成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云干乡境

内，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06°45′35.10″～106°48′5.76″、

北纬 25°29′49.35″～25°30′49.47″，距罗甸县城约 10公里。

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装机容量 90MW。建设内容主要有太阳能电

池方阵、场内集电线路、道路工程和场内架空线路。项目总占地面

积 101.8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101.15公顷，临时占地 0.73公顷。

建设期共开挖土石方 44003立方米（含表土剥离 5038立方米），

回填土石方 45348立方米（含表土回覆 6383立方米），调入表土

1345立方米（来源为同期建设的罗甸县沫阳农业光伏电站多余表

土），未产生弃渣。工程总投资 32979.81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769.46万元，全部为业主自筹。项目建设总工期为 3个月，2020

年 10 月动工，2020 年 12月竣工。项目建设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

项设施改（迁）建。

二、项目建设总体要求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二）基本同意水保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01.8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101.15公顷，临时占地 0.73公顷。

（三）基本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西南岩溶区建设

类项目一级标准。

（四）同意设计水平年综合防治指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林草覆盖率 23%。

（五）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

（六）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同意建设

期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400.45万元，（主体已列投资 165.39万元，

水保方案新增投资 235.0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196.46 万元，

植物措施费 10.48万元，监测措施费 20.43万元，临时措施费 8.55

万元，独立费用 36.91万元（监理费用 5万元），基本预备费 5.37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22.26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保方案设计包含了现场部分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建设

单位为增强项目区内的景观绿化美观性及物种多样性，建设单位在

严格控制水土保持投资和水土保持施工质量及进度下，建设单位于

2021年 7 月委托贵州众汇山水生态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



施工专项设计，该公司按照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防治标准及措施布局，针对本项目未治理区域进行

补充优化，主要为：在道路一侧布设排水沟，对上下边坡进行治理

恢复，对排水沟出口布设沉沙池，并在光伏场区布设部分生态植草

沟，对场区裸露地表进行土地整治，对上边坡采取种植爬藤植物进

行植被恢复，裸露区域进行覆土撒播草籽绿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施

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图进行施工，经实施后现场治理情况基本达到

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可以满足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要求，治理效

果明显。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我单位于 2020年 10月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后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监测调查工作，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于 2020年 10月开展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数据收集和调查工作；接受委托后监测单位主要进行本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土石方量和治理效果的监测，以及植被

生长、发育等情况，水土保持设施工程量的统计和核查。2021 年

10月，监测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制完成了《罗甸县八总农业

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监测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的

方法及过程较为合理，监测频次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要求，有效

的反应了项目建设的水土流失情况。

监测主要结论为：实施的工程措施有排水沟 7030m，沉砂池

12座，生态植草沟 1210m，表土剥离 5013m3，全面整地 15.21hm2，

覆土回填 4290m3，植物槽 5350m，截水沟 460m。

植物措施有：撒播草种面积 20.34hm2，种植油麻藤 8830株。



临时措施有临时苫盖 17100m2，临时沉砂池 7座，临时排水沟

149m，临时拦挡 96m。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由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该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内容全面、准确，现场复核工作符

合相关要求。该单位认为：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

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管理严格，

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经过建设各方的精心组织，科学

施工，规范管理，重点防护，对防治责任范围的水土流失进行了较

好的治理，西南片区、东北片区、架空线路区、施工场地区和表土

堆放场区均得到了及时治理，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

任务；各项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质量均较好，后期应加强植物措施

的管理和抚育，提高林草植被覆盖面积，减少水土流失。项目区的

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改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

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罗甸县八总农业光

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已经达到了黔水保函〔2020〕151号文的

要求。我单位认为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完成了水土保持方

案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

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

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六）验收结论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得到落实，水

土保持工程责任落实到位，水土保持措施完善，本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各项指标评价如下：表土保护率达到 97.91%，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达到 99.3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1，渣土防护率达到 95.96%，

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7.34%，林草覆盖率达到 71.68%。监测结果

表明，截止至 2021年 10月，六项指标中全部达到并超过《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中建设生产类一级标

准目标值。

经实地抽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综合各项调查结果，验收组认为：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质量总体合

格，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运

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

境，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基本完成

了水土保持方案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

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

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罗甸县八总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于水土保持工

作开展较为积极，委托专业的施工单位开展场内的排水措施施工，

并积极开展了覆土绿化等工作，但由于项目本身的特点，导致建设

单位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项目建设单位还应采取

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完善，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

度，确保项目区内水土保持设施能正常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1）项目建设区的排水措施在运行过程中，极易被堵塞，我



单位已安排专人加强排水沟的清理、管护工作，保持排水沟畅通，

避免排水沟堵塞后地表径流直接冲刷边坡，造成水土流失。

（2）我单位加强各类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维护工作，特别是

水土保持排水措施在运行期容易损坏，在生产运行期过程中应加大

管护力度，发现有损坏、淤积等情况，应及时修复疏通，确保各项

水土保持设施正常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3）项目建设区附近有部分居民，我单位在运行期过程中，

加强光伏场区周边区域的巡查工作，若遇存在水土流失区域，应及

时的治理完善。




